
交警“摆摊”
送安全知识

3 月 5 日晚，儋州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支队组织宣传小分队，在
夏日广场支起一个别具特色的

“交通安全宣传”小摊，为市民送
上一份特别的“平安礼物”。

宣传员化身“摊主”，向群众
讲解日常出行中容易被忽视的安
全细节，重点讲解如何安全过马
路、如何识别交通信号灯、夜间出
行着装注意事项等实用知识。同
时，剖析近期发生的典型交通事
故案例，深刻揭示酒驾醉驾、闯红
灯、逆行等违法行为的严重后果，
让围观群众深受触动。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许光伟
马宏新 通讯员 杜丹丹）

交通安全关注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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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关注综合行政执法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王
季）近日，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
澄迈县委宣传部，紧扣春季开学关键
节点，聚焦县城校园周边文化市场，开
展“扫黄打非”专项执法检查行动。

此次专项检查以校园周边200米
范围为重点区域，锁定书店、文具店、
打字复印店等未成年人高频接触场
所，采取“实地核查+宣传引导”双管齐

下的方式，精准排查风险隐患。执法
人员重点核查出版物、教辅资料进货
渠道是否正规，严查销售侵权盗版、血
腥暴力、低俗色情等有害内容出版物
行为；同步排查文具、玩具等商品是否
存在不良导向、不适宜未成年人接触
的内容，坚决遏制危害青少年身心健
康的商品流入市场，从源头筑牢文化
安全“防火墙”。

澄迈开展校园周边“扫黄打非”执法检查

实地核查 宣传引导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许
光伟 马宏新）3月6日，儋州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到该局生态环境
保护行政执法支队走访调研，通过面
对面交流，答疑解惑、破解难题。

座谈会上，该支队业务骨干结合
自身工作实际，围绕执法过程中遇到

的复杂问题等方面，敞开心扉谈想法、
讲诉求。针对骨干提出的每一个问
题，该负责人耐心倾听、逐一回应，还
就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提升执法效
能、优化综合执法等工作，与业务骨干
深入探讨，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凝聚起

“上下同心、齐抓共管”的工作共识。

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到基层支队调研走访

答疑解惑 破解难题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舒耀
剑）近日，定安公安交警依法查处一起驾
驶人驾车撞击护栏后弃车逃逸的交通肇
事案件。

据了解，3月5日6时13分许，定安
公安交警接到群众报警，称在海榆东线

87公里700米处路段，一处道路隔离护
栏被撞坏，护栏碎片散落一地，肇事车辆
损坏严重，但驾驶人不在现场。为及时
消除安全隐患，避免二次事故发生，执勤
交警迅速清理现场碎片，并对案件开展
调查。

执勤交警对肇事车辆信息进行核
查，锁定了车辆所有人黄某，并结合周边
视频监控研判，进一步确认黄某是肇事
驾驶人。随后，定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
大队民警依法传唤黄某。3月5日上午，
黄某到案后承认其驾车行驶至海榆东线

87公里700米处路段时碰撞中间隔离护
栏，为逃避责任弃车逃离事故现场的违
法行为。

定安公安交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规定，依法对黄某
处以行政拘留、罚款、驾驶证记分的处罚。

驾车撞坏护栏后弃车逃逸
一司机被定安警方行政拘留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许光
伟 马宏新 通讯员杜丹丹）近日，儋州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开展农村道路
交通秩序集中整治行动中，查获一辆已达
报废标准且存在非法改装行为的农用拖
拉机，切实筑牢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据了解，当天上午，执勤民警在502
县道设卡检查时，一辆外观破旧、改装痕
迹明显的拖拉机驶入检查点。该情况立
即引起执勤民警的高度警觉。经核查，
该车多年未参加年检，已达到强制报废标
准，且驾驶人擅自对车斗进行加高加长，

属于非法改装行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执勤民警立即对驾驶人进行批评教

育，详细讲解驾驶报废车辆、非法改装车
辆上路行驶的严重危害和法律后果，并
依法对涉案车辆予以扣留，对驾驶人作
出相应处罚，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驾驶改装报废拖拉机上路
一驾驶人被儋州交警查处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舒耀
剑）近日，文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持
续开展重点车辆专项整治行动，查处两
辆非法改装货车的违法行为。

整治行动中，文昌公安交警通过流

动巡逻与定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大
对重点路段的管控力度。3月4日，在文
临高速11公里50米处，驾驶员邢某驾驶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的货车，被当场查
获。文昌公安交警对邢某罚款500元，

并责令其恢复车辆原状。3月7日，在文
临高速1公里600米处，驾驶员魏某某驾
驶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的货车，被当场
查获。文昌公安交警对魏某某罚款500
元，并责令其恢复车辆原状。

文昌交警持续开展重点车辆专项整治

查处两辆非法改装货车

发放手册 讲解知识
琼中多部门联合开展

交通安全宣传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传敏 通讯员陈佳秀）3月5日，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
大队、县委社工部、县委文明办、团县
委等单位联合在琼中街心公园举办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集市活动。民警
现场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宣传，将
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活动现场，民警向过往群众发放
“一老一小”道路交通安全宣传册，讲
解相关交通安全知识，并开展有奖问
答、赠送印有交通安全知识的手提
袋，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切实增强道
路交通安全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和灵
活性。

此次活动共发放道路交通安全
宣传册200余份、交通安全宣传手提
袋190余件，直接受教育人数约200
人次。下一步，琼中公安交警将通过
交通安全宣传，进一步提升群众交通
安全意识，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
规、文明安全出行。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陈
敏）男子高某购买没有合法有效来源
及供货凭证的壮阳保健食品，放在自
己的店里销售获利。近日，儋州市人民
法院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高
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2012年9月11日，高某取得营业
执照后在儋州市那大镇经营某成人用
品店。2021年始，高某在取得食品经
营许可的情况下，为了非法牟利，明知
裴某（另案处理）生产、销售的“K哥”

“养肾王滴丸”“植物伟哥”等壮阳保健
食品没有合法有效的来源及供货凭
证，仍于2021年4月27日至2022年9
月30日分9批次从裴某处购入上述壮
阳保健食品，后以其经营的成人用品
店作为经销点对外销售，共获利1000

余元。
2023年1月11日、3月6日，儋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群众举报，组
织执法人员到高某经营的成人用品店
进行执法检查，当场查扣“K哥”产品7
盒、“养肾王滴丸”产品7瓶。2023年6
月7日，经检验，“K哥”样品中含有那
非类化学成分，“养肾王滴丸”样品中
含有西地那非等成分，属于有毒、有害
非食品原料。2023年11月14日，儋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案件线索移送
儋州市公安局处理。

儋州市法院认为，高某明知是掺
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仍
予以销售，其行为已构成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罪，依法应予惩处，遂依法作出
以上判决。

销售有毒有害保健品
一男子被儋州法院判刑6个月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何
海东 通讯员周霖 杨茌喻）近日，海
口市美兰区组织乡镇结合自身特色，
开展形式多样的“扫黄打非”宣传教育
活动，切实提升群众防范意识和辨别
能力。

3月2日，海南省移风易俗新文艺
基层巡演走进大致坡琼剧文化广场，
在为群众送上精彩文艺演出的同时，
同步开展“扫黄打非”宣传。3月5日，

三江镇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扫
黄打非”主题宣传活动，让文明新风与
法治宣传走进群众心中。3月8日，大
致坡镇举办“书香润芳华・清风护家
园”系列活动，将读书会、宋锦手工体
验与“扫黄打非”宣传融为一体。活动
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
讲解非法出版物危害、网络谣言辨别、
家庭文化安全等内容，引导群众自觉
抵制低俗、盗版、有害信息。

海口美兰区开展“扫黄打非”宣传教育

提升群众防范意识


